松潘县2018年地方政府性债务
情况说明
我县不断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规范政府债务举借、使用、偿还的行为，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合理有效地利用政府性债务，在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成效。现将松潘县2018年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报告如下：
1、 政府性债务基本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一）政府性债务基本情况。2017年政府性债务余额为39097万元，其中一般债务38889万元，专项债务208万元。
（二）政府性债务新增情况。2018年政府性债务新增21890万元，用于脱贫攻坚项目5040万元、易地扶贫搬迁500万元、成兰铁路松潘县站前广场及商业配套基础设施项目8500万元、灾后重建项目5850万元、城镇化垃圾处理项目2000万元。
（三）政府性债务偿还情况。2018年我县已化解债务4556万元。
（四）政府性债务余额情况。2017年政府性债务余额39097万元，新增21890万元，偿还4556万元，截至2018年政府性债务余额56431万元。
二、政府性债务管理情况
我县通过举借政府性债务筹集建设发展资金，有力地促进了我县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但是，举借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同时，也伴随着债务风险。因此，我县积极加强管理，有效防范债务风险。
（一）完善制度，制定债务管理办法。我县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发生新的乡村债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2005〕39号）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县情实际，制定了《松潘县政府性债务管理实施细则》《松潘县政府性债务规模控制和风险预警制度》和《松潘县政府性债务偿债准备金制度》并结合《松潘县政府性债务管理实施细则》报政府部门审核。细则对债务的举借、使用、偿还、风险控制、监管及偿债准备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拟定了具体规定，促进我县政府性债务监管制度的建立，规范了我县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提高了各单位化解债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防范和化解了政府债务风险，
（二）明确目标，积极化解政府性债务。
按照“疏堵结合、分清责任、规范管理、防范风险、稳步推进”的原则，建立“借、用、还”相统一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严格控制新增债务规模、加强债务管理，并根据财力情况制定偿还计划，逐年化解。
三、债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偿债能力较差。我县政府性债务主要用于无收益的公益性领域和社会事业发展项目无偿来源，还债资金筹集渠道窄，逾期率较高。而财政困难、还债能力差，致使我县的综合偿债能力较差。
（二）可用财力不足。我县在宏观经济环境仍然紧张的背景下，工业经济规模较小，主体财源缺乏，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在新增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基本需求不断扩大，民生缓解和维护稳定投入压力不断增加，财政收入增长与刚性支出需求的矛盾日益尖锐。导致政府不得不举借新债完成各项事业发展，加之因政策性因素产生的债务，由于可用财力不足，致使我县债务规模较大。
（三）管理有待加强。在债务举借实际执行中，借款、担保、资金使用均缺乏完善的综合评估、监督和约束机制；对资金的规模、还款期限及还款来源缺乏有效的统筹机制。因此必须加强管理，合理确定和控制政府债务规模，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对举债单位的审查，确保落实偿债资金来源。
四、债务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一）完善制度，建立债务管理长效机制。一是开展摸底调查，遏制变相举债等违规行为在我县发生。严格按照政府性债务相关法律及国务院文件等规定举借债券资金，规范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和购买服务，坚决杜绝违法违规担保承诺行为。二是控制政府性债务限额，根据政府债务风险状况和政府债务规模限额管理的刚性要求，举债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控制举债方式，除地方政府债券以外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债，确保债务率、负债率、新增债务率、偿债率在可控范围内。三是建立政府债务预警机制，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通过各项指标评估债务风险状况，对债务高风险时进行风险预警。控制好债务规模，建立债务偿还计划，逐步降低风险，制定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对政府债务状况的考核，强化任期内举债情况的考核、审计和责任追。
（二）锁定债务，细化债务偿还目标任务。成立政府性债务审批领导小组，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将政府性债务实行统一管理，做好政府性债务审查核实、备案登记、减债目标、债务资金使用、还款监督等日常工作。建立债务台账，核准债权债务关系。准确反映我县政府性债务规模、性质、构成情况。明确实有债务的债权债务关系，落实债权债务主体，并以单位分项目建立政府性债务台账，逐笔登记债务来源，资金用途，使用情况，偿还记录，利息情况，负债金额，偿债计划。落实责任，制定分期偿债计划。建立领导责任制和部门分工责任制，将债务化解工作落实为由主要领导抓，负总责的专项工作。根据锁定的债务规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及财力可能，制定债务举借规划或债务收支计划，平衡发展和财力保障的关系，分期偿还债务。
（三）统筹安排，明确债务化解偿债机制。按照“谁用款、谁偿还、谁举债、谁负债”的原则，确保全县经济、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下，严格控制新增债务的举借，合理安排旧债的偿还，避免前清后乱，前化后增。一是建立偿债基金。在编制年初预算时设立偿债准备金、在新增财力中安排偿债准备金逐步化解债务。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支出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清偿债务，转为偿债准备金。二是清收债权偿债。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综合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依法追收政府债权，切实加强对单位、个人的欠款清收工作，将清收的债权用于偿还债务。在清理政府性债务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债权清理，理顺和规范“三角债”的债权债务关系，将相关债权债务相互划转、相互抵减，化解债务。三是控制新债举借。政府债务举借实行“用途明确、责任落实、量力而行、防范风险”的管理原则，资金投向只能用于公共项目支出，基础性和公益性项目建设。举借新债时应对债务单位的财务状况、负债情况、债务清偿情况、配套能力及还款能力进行审查核实，确保政府债务资金投放的可控性和安全性。
[bookmark: _GoBack]（四）加强管理，巩固乡村债务化解成果。为进一步巩固乡村债务化解成果，把制止发生新增乡村债务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进农村基层民主以及实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村级财务公开结合起来，确保不再出现新的乡村债务，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加强管理：一是村委会不得以任何名义从金融机构贷款或为企业提供担保，严禁借（贷）款垫付各种村级支出。二是加强村级财务管理和民主监督。建立健全各项财务制度，重点抓好民主管理和财务公开、债权债务管理、资产台账等制度建设。坚持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理财制度，完善村民议事规则，重大财务开支必须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在全县范围内试行推广村会计委托代理制，实行“村财民理乡监管”，使村级财务管理规范化、制度化。三是进一步完善“一事一议”“村民自建”制度，促进村内生产性、公益性事业的发展，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不得超出控制标准，举债新建公益事业。
严格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强化债务风险评估预警和防范化解，完善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通过四川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和政府中长期支出事项监测平台，对隐性债务、违法违规举债担保等相关工作多次摸底、统计调查，全面梳理分析我县债务情况，始终把防范化解风险贯穿到各项财政工作中，严控政府性债务限额，坚决杜绝违法违规担保承诺和变相举债等行为发生，全力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有力促进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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